
信阳市生态环境局行政执法流程图
（一）行政许可

1、辐射类项目

建设单位申请行政许可

行政服务大厅受理、审查并

作出受理公示

业务科室科长分办

项目负责人承办

不属于行政许可范畴或

不属于职权范围的，不

予受理， 退回并告

知；材料不齐或者不符

合法定形式的，不予受

理，一次性告知申请人

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

技术审查，召开技

术评审会，出具技

术审查意见并附环

境影响评价文件报

批版等材料。
科室会议

项目负责人承办

作出不予行政许可的

书面决定，说明理由

并告知依法申请复议

提起行政诉讼的权

力。

拟审批公示（报告书5

日，报告表3日，时间包

含在科室会议中。）

作出行政许可或不予行政许

可的决定，各项目负责人承

办。

文件起草，审核

文件签发

文件印发

大厅反馈并在官网公告，同时

向河南省建设项目环评审批及

竣工验收报送信息系统、信用

信阳网、信用信息归集共享系

统报送。



2、固废及危废类

建设单位申请行政许可

行政服务大厅受理、审查并

作出受理公示

业务科室科长分办

项目负责人承办

不属于行政许可范畴或

不属于职权范围的，不

予受理， 退回并告

知；材料不齐或者不符

合法定形式的，不予受

理，一次性告知申请人

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

技术审查，召开技

术评审会，出具技

术审查意见并附环

境影响评价文件报

批版等材料。
科室会议

项目负责人承办

作出不予行政许可的

书面决定，说明理由

并告知依法申请复议

提起行政诉讼的权

力。

拟审批公示（20个工作

日）

作出行政许可或不予行政许

可的决定，各项目负责人承

办。

文件起草，审核

文件签发

文件印发

大厅反馈并在官网公告，同时

向河南省建设项目环评审批及

竣工验收报送信息系统、信用

信阳网、信用信息归集共享系

统报送。



听证告知

申请人提出申请

建设单位在行政服务大厅申请行政许
可，网上填报信息，并提交有关资
料。

不属于我局
职权范围的

申请材料不齐全或

不符合法定形式的告知不予
受理原因

受理

申请材料齐全且符合

法定形式的，向申请人

出具受理回执

专家评审

组织专家评审

评审意见 水科审核并提出行政许可意见，按照公
文处理程序作出准予或不准予的许可决
定

材料申报内容

不符合法定要求

听证告知

举行听证、告知

3、入河排污口设置

重新申请

一次性告知申请人补

全材料

结果反馈

送达或领取批准文件



4、非辐射类项目

建设单位申请行政许可

行政服务大厅受理、审查并

作出受理公示

业务科室科长分办

经办人承办

不属于行政许可范畴或

不属于职权范围的，不

予受理， 退回并告

知；材料不齐或者不符

合法定形式的，不予受

理，一次性告知申请人

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

技术审查，召开技

术评审会，出具技

术审查意见并附环

境影响评价文件报

批版等材料。
科室会议

经办人承办

作出不予行政许可的

书面决定，说明理由

并告知依法申请复议

提起行政诉讼的权

力。

拟审批公示（报告书5

日，报告表3日）

作出行政许可或不予行政许

可的决定，各项目负责人承

办。

文件起草，审核

文件签发

文件印发

大厅反馈并在官网公告，同时

向河南省建设项目环评审批及

竣工验收报送信息系统、信用

信阳网、信用信息归集共享系

统报送。



建设单位在行政服务大厅申请行政许

可，网上填报信息，并提交信息。

一次性告知

补正材料

材料不全

不符合法定形式

不予受理

受理
告知不予受理原因。

作出不予行政许
不符合审批要求的

可的决定
开展审查

符合要求的，向国家排污许可管理平台，

提交审核过的材料，并申请获取全国统一

的排污许可证编码，办理排污许可证

反馈送达

5、排污许可证核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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